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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数字货币基础理论探析
奉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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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随着各国对数字货币的研究和发展，数字货币逐渐步入大众视野。我国也在 2009 年

推出并试点央行法定数字货币，即数字人民币，到 2023 年，数字人民币的注册账户已过 1.4 亿，交易体量过千

亿元，体量庞大并逐年提升，因此对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确有必要。本文旨在对法定数字货币基础理论进行探析，

主要包含法定数字货币的概念和特征、法定数字货币与相似概念的区分、我国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必要性等三个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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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定数字货币概念及特征

1.1 法定数字货币概念

关于对法定数字货币概念，学界到此没有统一的定

论。因法定数字货币涉及金融学、密码学、法学等多个

领域，所以对其定义也多从不同视角进行。大多学者多

基于其技术属性，在定义中会采用“运用区块链技术”

“去中心化监管模式”“采用分布式记账方式”等词汇，

笔者认为此类定义对于一般大众和法学领域来看，不但

晦涩难懂，且难以应用于与法定数字货币的相关法律法

规。

故本文基于法定数字货币的特点及功能，采用杨东、

陈哲立学者（2020）对法定数字货币的看法，即由一国

中央银行设计发布，以数字符号形式存在于数字钱包中

的货币，是一种与传统法定实体货币具有同等价值和法

律属性的支付工具。
[1]

1.2 法定数字货币特征

1.2.1 法定性

在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具有法定性。《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 19

条提到，人民币包括实物形式和数字形式。第 22 条提

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制作、发售代币票券和数字代

币，以代替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根据以上内容我们可

以探知，法定数字货币是国家以法律形式认定的法定货

币类型，在其发行后具备法定性，从而区别于数字代币，

例如比特币、莱特币等。加之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是在

当前电子货币的广泛流通下，进一步减少纸币和硬币的

使用，保持货币体系稳定安全的产物，所以赋予其法定

性，更能增强大众对数字货币的信心和使用。

1.2.2数字性

法定数字货币具有天然的数字性特征。一方面，从

外观显示来看，法定数字货币是存储在手机、平板等移

动设备中数字钱包的余额，以阿拉伯数字的方式显示数

值，具有数字性；
[2]
另一方面，从技术应用来看，法定

数字货币以区块链技术、加密算法为基础，在支付环节

采用NFC 技术，在交易记录环节采用分布式记账方式，

数字化明显，具有较强的数字性特征。

1.2.3普适性

法定数字货币的普适性特征是由其本质决定的，法

定数字货币的本质是法定货币，与传统实体货币一样，

作为计价工具，兼具价值贮藏功能，被大众普遍接受并

认可。同时法定数字货币适用于任何场景，在数字化的

加持下，既可以用 IC卡、功能机等非移动端进行支付、

交易，也可以采用手机、平板、电话手表等移动端，从

而全方位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具有较强的普适性。

1.2.4法偿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征求

意见稿）》第 18 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

货币是人民币。以人民币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

切公共的和私人的债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从

而用法律的方式明确了人民币具有法偿性，而人民币包

括实务形式和数字形式，所以法定数字货币与传统实体

货币一样具有法偿性。同时，法定数字货币具有法偿性

意味着其由我国法律管控，以国家信用为依托，在主权

范围内充当一般等价物，拥有现代商品经济中货币的五

大职能，能进入市场流通。例如在我国国境内的各类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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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中，均可以用法定数字货币进行支付，任何债权人在

任何时候均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接收法定数字货币。

2 法定数字货币的与相似概念的区分

2.1 法定数字货币与法定货币

依据我国中央人民银行对法定数字货币的理解与

定义，法定数字货币应属于法定货币的一种。以我国为

例，传统的法定货币主要是指由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具

有记账功能、能广泛流通、以国家信用作为背书，表现

形式为纸币和硬币。在世界范围内，传统的法定数字货

币也主要是实物货币，材质主要是纸张和金属。所以判

断当前我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是否是法定

货币的一种，主要是看其是否符合法定货币的特征，即

财产性、工具性、共识性、稳定性和地域性。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征求

意见稿）》明确将人民币的范围扩大到包含数字形式，

相当于在未来用法律的方式赋予其财产性的性质，同时

货币本身不属于商品，只能作为价值交换的纽带，所以

具有工具性。在移动支付、第三方支付的影响下，法定

数字货币在被法律赋予货币性质时，将快速获得大众共

识，也具有稳定价值并能在本国范围内流通使用，符合

稳定性和地域性。

2.2 法定数字货币与数字货币

在学界看来，对于数字货币的定义分为广义和狭义。

广义的数字货币概念下，则一般分为法定数字货币和私

人数字货币，私人数字货币一般指比特币、莱特币等私

人机构发行的货币，由于我国严令禁止私人货币的流通，

所以在我国理论上又将私人数字货币称为数字代币。而

法定数字货币如上文定义，主要指由一国认可的中央银

行发行的法定货币。狭义的数字货币概念下，仅指法定

数字货币。

但无论是法定数字货币还是数字代币，两者的共同

特征都是依托区块链技术，融贯金融学、密码学等理论

知识，并以数字形式在互联网平台上独立交易流通。但

两者也存在一定区别，首先在发行技术上，法定数字货

币在流通上采用去中心化模式，在监管模式上采用中心

化模式，数字代币在货币流通和监管方面上都采取去中

心化模式；其次是发行主体的不同，法定数字货币的发

行主体是一国中央银行，以国家信用作为背书，可在所

有平台上流通，而数字代币一般是私人机构或金融机构

发行的，以全网共识基础上的网民信用作为背书，在特

定的平台或系统中流通；最后是价值体现和风险系数的

不同，法定数字货币与传统实体货币具有同等价值，采

用双层运营体制，即先由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等运营机

构发行后，再由商业银行向公众提供兑换服务，安全系

数高，风险较小。而数字代币会随着金融市场的变动而

低于或高于人民币的价值，即非 1：1等值兑换，由私

人机构或金融机构单独运营，安全系数不高，容易遭受

诈骗，风险较大。

2.3 法定数字货币与电子货币

电子货币是一种电子化的法定货币，是指将传统的

实体货币以二进制数据形式储蓄在电子介质或IC卡中，

并通过电子化工具在计算机网络系统以电子信息传输

的方式进行流通和使用。实践中主要的电子货币包括并

不限于电子银行卡、储蓄卡、电子支票和电子现金，在

我国当前环境中适用最广的是电子现金，即储蓄在支付

宝余额宝、微信钱包、云闪付、翼支付等的余额。

电子货币与法定数字货币同样受到严格监管，但两

者还是存在较大区别，其中最大区别在于法定数字货币

具有法偿性，而电子货币不具有法偿性；在发行主体上，

电子货币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发行的广义货币M1 或 M2，

而法定数字货币是基础货币 M0；同时电子货币是以国家

信用和银行信用双重信用为背书；在适用范围上，电子

货币主要适用于网络银行、手机银行或非现金支付终端

等，而法定数字货币无适用范围限制。

2.4 法定数字货币与虚拟货币

关于虚拟货币的概念和属性定位，学界对此争议较

大，部分学者认为虚拟货币是一种弱中心化的数字货币，

应当归属于数字货币范畴。部分学者认为虚拟货币本质

上是一种商品，由网络运营商发行，只是一种网络支付

媒介，多与游戏相挂钩，如 Q币，点券等，不能与实物

货币、法定数字货币等相流通。笔者更认可后一种观点。

虚拟货币与法定数字货币的区别较大。首先就体现

在发行主体上，虚拟货币的发行主体是网络运营商，如

Q币的发行主体是腾讯公司；其次是适用范围上虚拟货

币仅限于网络运营商封闭系统内部，仅单向流通；最后

是虚拟货币以企业信用作倍速，无法偿性特征。

3 我国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必要性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是由中央人民银行设计并发布，

以国家信用作为背书，且具有法偿性，也称数字人民币。

当前我国，在实体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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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宝、微信支付、云闪付等支付方式和支付工具

发展较为成熟稳定的情形下，设计发行并推广数字人民

币有其特有优势。

3.1 提供法律保障，降低交易风险

近几年，随着商业银行不断“爆雷”，金融机构也

遭受信用危机，以支付宝、微信支付、云闪付为代表的

电子货币一般采用商业银行进行结算，存在一定的法律

风险。而数字人民币由法律明确规定，以国家信用作为

担保，更加具有保障。

同时，与传统实体货币相比，数字人民币因其不可

伪造性、可控匿名性等特征，采用区块链、密码学技术

等，极大的增强了数字人民币的安全性。而传统实体货

币虽然也有一定的防伪标识，但仍可进行复制造假等，

在交易过程中难免会收到假币、伪币，也存在诈骗、盗

窃风险，且难以追踪维权。而数字人民币的账户主体在

后台完全实名，其每笔交易的资金流向都有留存记录，

可完全追踪，若出现盗窃、诈骗、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

金融机构和司法部门可及时进行监管或介入，从而有效

降低犯罪风险和交易风险。

3.2 节约货币成本，提高支付效率

数字人民币以“数字”的形式存在，相比于传统实

体货币减少了对纸质和金属载体的需求。传统实体货币

从发行之初的印刷、运输、交易，使用过程中的毁损、

灭失、磨损，以及定期的清洁、杀菌等需要较大的发行

成本及维护成本，而数字人民币只要一次性建立好数字

人民币的运行和管理平台，此后成本将逐渐递减，趋近

为零。当然，数字人民币依托网络，在发行后可能存在

系统出错或黑客攻击等问题，需要加大监管和维护成本，

但与传统实体货币相比较仍具有较大优势。

在支付效率这一方面，与传统实体货币相比较，数

字人民币在支付效率方面有了质的飞跃。而在实践生活

中，采用银行卡进行跨行、跨地方、跨境办理业务时，

需要中国银行卡联合组织（简称银联）转接、清算和安

排，采用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方式也需要非银行

支付机构网络支付清算平台（简称网联）的统一处理，

以上目的在于掌握资金清算信息，追踪资金流向。而采

用数字人民币，在搭建好的平台上进行业务办理，将无

需银联和网联的介入，直接由中央人民银行对支付清算

业务统一进行管理，在大宗交易和业务上，将会极大提

升支付清算的效率。

3.3 打破支付垄断，提升监管能力

数字人民币的发行流通有利于打破第三方机构的

支付垄断。在实践中，就曾发生过第三方机构为了竞争，

刻意设置交易壁垒，例如在各自的应用场景中屏蔽对方

的支付方式，或者将其支付方式靠后隐藏。这种行为往

往会增加用户的支付成本和使用负担，迫使用户下载并

使用多个应用。而数字人民币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发行，

适用任何场所和任何应用场景。同时第三方支付受限于

网络和移动客户端，而数字人民币可采用离线支付模式，

既可采用移动客户端，针对老人、残疾人、幼儿也可采

用 IC 卡、功能机等。综上来将，数字人民币有利于打

破垄断，更具有普惠性。

在监管方面，数字人民币发行并流通后，所以的支

付清算业务当将在搭建好的管理平台上进行，具有高度

可追溯性，经济交易活动的透明度大大提升，简单来讲，

只要在技术可行和法律允许的范围下，央行基本可以掌

握任何一笔利用数字人民币进行支付交易的经济活动，

央行也可在此情形下，根据经济运行状况，制定相应的

货币政策，更好的调控市场，同时也可加强税收监督，

减少并控制偷税漏税现象发生，提升央行和有关机关的

监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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